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單聲沒字第2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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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柯懿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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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嚴士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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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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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崴凡（原名尚宏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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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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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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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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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智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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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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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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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琮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紫淇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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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張羽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佩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政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郭沅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馬楷崴（原名馬安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怡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郭獻斌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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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第  三  人  翊銘網路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鄭琍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梁宵良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

64號、第24665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2年度執聲字第3156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聲請（如附表四所示之物）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帝嘉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

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復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1年5月19日以111年

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而確定，於112年5月18日緩起

訴期滿未經撤銷。而本案在翊銘網路有限公司（下稱翊銘公

司）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15樓之3、15樓之9辦公

室，扣得之電腦主機56台、螢幕102部（見109年度偵字第24

665號卷〈下稱109偵24665卷〉第471頁至第477頁，110年度

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上述扣押物品業於偵查中經臺

中地檢署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予以變價完畢，變

價所得共計新臺幣28萬9000元）、筆記型電腦1台（見109偵

24665卷第515頁，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

所有人杜家豪）、印章2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

000000號）、APPLE手機1支（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原

聲請書誤載為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編號1至編號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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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陳帝嘉）、APPLE筆記型電腦1台、華為手機1支（同上

扣押物品清單編號4、5，所有人何子敬）、小米手機1支、A

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6、7，所有人徐士倫

〈原聲請書誤載為徐世倫〉、OPPO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

（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8、9，所有人林孝杰、APPLE平版

電腦1台（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0，所有人呂佩純）、華

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1，所有人林政智）、A

PPLE電腦1台、APPLE平版電腦1台、ASUS筆記型電腦〈原聲

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APPLE筆記型電腦1台、ASU

S手機1支、ASUS手機1支、硬碟76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

號00000000000000號）、商業登記資料8張（同上扣押物品

清單編號12至20，所有人陳帝嘉），及未入庫之U盾1個、銀

聯卡19張、人事資料42本、筆記本1本、職掌表48張、拆帳

表1張，均係供被告陳帝嘉、周泳吉、何子敬、王凱祈、徐

士倫、柯懿昀、王俊穎、許少燁、林孝杰、嚴士淳、林義

峰、尚宏豫、王羿文、杜家豪、方君平、關智仲、林俊宏、

簡國能、鄭琮憲、李紫淇、張羽皓、呂佩純、林政智、郭沅

學、馬安南、林怡廷、郭獻斌等人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

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所

用或所生之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之，爰單獨聲請宣告沒收。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

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

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

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

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明定。另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

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

收程序；第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

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本編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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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

2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37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告陳帝嘉等因賭博案件，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

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

緩起訴處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1年度

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於111年5月19日確定，並於

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業經本院核閱上

開卷宗無訛，並有上開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查。

（二）本件扣案如附表一至附表三所示之物，為被告陳帝嘉等人

犯本案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所用之物，經被告陳帝嘉等於

偵查中均供陳明確（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

第197號卷〈下稱109偵197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289

至292頁、第411至413頁、第449至473頁、第619至643

頁），並有陳帝嘉簽立之切結書、說明書各1紙在卷可稽

（見109偵197卷第415至417頁）。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

物，被告杜家豪於警詢時稱係其個人所有，供本案犯罪所

用之物（見109偵24664卷第62至63頁），應依刑法第38條

第2項諭知沒收之。就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2至21所示之

物，被告陳帝嘉等人業於警詢或本院訊問時稱係翊銘公司

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見109偵24665卷二第373至375

頁、第421至423頁，本院卷第129至132頁）。就附表三所

示之物，附表三編號1業據被告馬安南於警詢時供稱是翊

銘公司所有，翊銘公司提供，要核對收取租金所用（見10

9偵24664卷第90至91頁）；附表三編號2所示銀聯卡19

張，業據被告林怡廷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

有，被告陳帝嘉提供，供收取網頁租金所用（見109偵246

64卷第200頁，109偵24665卷二第570頁）；附表三編號3

至5所示之物，業據被告郭獻斌於警詢時供稱是公司人事

資料建檔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64頁）。復經本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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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裁定翊銘公司參與沒收程序，翊銘公司代理人於本院訊

問時表示，其知悉本件沒收程序，對於沒收沒有意見等

語。是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物應為翊銘公司所有無正

當理由提供予被告陳帝嘉等人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設備或相

關物品，揆諸上開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3項諭知沒

收之，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至於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因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書所載

U盾數量為1個，惟扣案U盾共有「16個」（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

第369至389頁），經本院於113年7月11日向聲請人發文函

詢欲聲請沒收U盾係特定指何者，或數量有無誤載，聲請

人迄至113年10月14日回覆「扣案物均扣自賭博網站機

房，均係應聲請沒收之物，扣案U盾數量由貴院依職權認

定」，未向本院就聲請沒收U盾之數量為任何更正，為免

擅越、遵守不告不理原則、貫澈法院不得職權調查對被告

不利事項之精神，本院亦無從擅依職權審究，聲請人既未

釋明聲請沒收之U盾1個為扣案物中之何者，即難以特定分

辨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55條之36第1項、第2項，第259

條之1，刑法第3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表一：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電腦螢幕17台 陳帝嘉 1、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

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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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卷二第 471 頁至第 477

頁〉。

2、已拍賣變價，合計新臺幣28

萬9000元（見110年度變價字

第7號卷〈下稱110變價7卷〉

第183頁至第192頁，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0年12

月21日中執和110年檢偵助執

字第00000003號函附動產變

價筆錄、得標人一覽表；110

變價7卷第193至194頁，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

字第5237號收受贓證物品清

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

證物款收據）。

3、計電腦主機56台、電腦螢幕1

02台

2 電腦主機13台 陳帝嘉

3 電腦主機1台 何子敬

4 電腦螢幕2台 何子敬

5 電腦主機1台 周泳吉

6 電腦螢幕2台 周泳吉

7 電腦主機1台 王凱祈

8 電腦螢幕2台 王凱祈

9 電腦主機1台 徐士倫

10 電腦螢幕2台 徐士倫

11 電腦主機1台 柯懿昀

12 電腦螢幕2台 柯懿昀

13 電腦主機1台 王俊穎

14 電腦螢幕2台 王俊穎

15 電腦主機1台 許少燁

16 電腦螢幕2台 許少燁

17 電腦主機1台 林孝杰

18 電腦螢幕2台 林孝杰

19 電腦主機1台 嚴士淳

20 電腦螢幕2台 嚴士淳

21 電腦主機1台 尚宏豫

22 電腦螢幕2台 尚宏豫

23 電腦主機1台 王羿文

24 電腦螢幕2台 王羿文

25 電腦螢幕2台 林義峰

26 電腦主機1台 林義峰

27 電腦主機1台 呂佩純

28 電腦螢幕2台 呂佩純

29 電腦主機1台 林政智

30 電腦螢幕2台 林政智

31 電腦主機1台 馬安南

32 電腦螢幕2台 馬安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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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33 電腦主機1台 郭沅學

34 電腦螢幕2台 郭沅學

35 電腦主機1台 林怡廷

36 電腦螢幕2台 林怡廷

37 電腦主機1台 郭獻斌

38 電腦螢幕2台 郭獻斌

39 電腦主機1台 何荊山

40 電腦螢幕2台 何荊山

41 電腦主機1台 張羽皓

42 電腦螢幕2台 張羽皓

43 電腦主機1台 李紫淇

44 電腦螢幕2台 李紫淇

45 電腦主機1台 鄭琮憲

46 電腦螢幕2台 鄭琮憲

47 電腦主機1台 林俊宏

48 電腦螢幕2台 林俊宏

49 電腦主機1台 簡國能

50 電腦螢幕2台 簡國能

51 電腦主機1台 方君平

52 電腦螢幕2台 方君平

53 電腦主機1台 關智仲

54 電腦螢幕2台 關智仲

55 電腦主機17台 杜家豪

56 電腦螢幕33台 杜家豪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筆記型電腦1台 杜家豪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

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

卷第515頁〉。

2 印章2個 陳帝嘉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扣押物

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

卷第527頁至第531頁〉。
3 台新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號存

陳帝嘉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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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1本

4 APPLE 手 機 1 支

〈IMEI：000000

000000000〉

陳帝嘉

5 APPLE筆記型電

腦1台

何子敬

6 華為手機1支〈I

MEI：000000000

000000〉

何子敬

7 小米手機1支〈I

MEI：000000000

000000〉

徐士倫

8 APPLE 手 機 1 支

〈IMEI：000000

000000000〉

徐士倫

9 OPPO手機1支〈I

MEI：000000000

000000〉

林孝杰

10 APPLE 手 機 1 支

〈IMEI：000000

000000000〉

林孝杰

11 APPLE平版電腦1

台

呂佩純

12 華為手機1支〈I

MEI：000000000

000000〉

林政智

13 APPLE電腦1台 陳帝嘉

14 APPLE平版電腦1

台

陳帝嘉

15 ASUS筆記型電腦

1台〈原聲請書

誤載為ASUS平版

電腦1台〉

陳帝嘉

16 APPLE筆記型電 陳帝嘉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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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附表四

腦1台

17 台新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00號

存摺1本

陳帝嘉

18 ASUS手機1支〈I

MEI：000000000

000000〉

陳帝嘉

19 ASUS手機1支〈I

MEI：000000000

000000〉

陳帝嘉

20 硬碟76個 陳帝嘉

21 商業登記資料8

張

陳帝嘉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拆帳表1張 馬安南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

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

表〈109年度偵字第24

664 號卷第 369至 389

頁〉

2 銀聯卡19張 林怡廷

3 筆記本1本 郭獻斌

4 人事資料42本 郭獻斌

5 職掌表48張 郭獻斌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U盾1個 林怡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

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

64號卷第369至389頁〉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第十一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單聲沒字第2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帝嘉




            周泳吉




            何子敬




            王凱祈








            徐士倫




            柯懿昀




            王俊穎




            許少燁






            林孝杰






            嚴士淳




            林義峰




            尚崴凡（原名尚宏豫）






            王羿文




            杜家豪




            方君平




            關智仲




            林俊宏




            簡國能




            鄭琮憲




            李紫淇






            張羽皓




            呂佩純




            林政智






            郭沅學






            馬楷崴（原名馬安南）






            林怡廷






            郭獻斌




第  三  人  翊銘網路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琍敏




代  理  人  梁宵良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2年度執聲字第3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聲請（如附表四所示之物）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帝嘉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1年5月19日以111年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而確定，於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本案在翊銘網路有限公司（下稱翊銘公司）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15樓之3、15樓之9辦公室，扣得之電腦主機56台、螢幕102部（見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下稱109偵24665卷〉第471頁至第477頁，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上述扣押物品業於偵查中經臺中地檢署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予以變價完畢，變價所得共計新臺幣28萬9000元）、筆記型電腦1台（見109偵24665卷第515頁，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所有人杜家豪）、印章2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號）、APPLE手機1支（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原聲請書誤載為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編號1至編號3，所有人陳帝嘉）、APPLE筆記型電腦1台、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4、5，所有人何子敬）、小米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6、7，所有人徐士倫〈原聲請書誤載為徐世倫〉、OPPO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8、9，所有人林孝杰、APPLE平版電腦1台（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0，所有人呂佩純）、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1，所有人林政智）、APPLE電腦1台、APPLE平版電腦1台、ASUS筆記型電腦〈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APPLE筆記型電腦1台、ASUS手機1支、ASUS手機1支、硬碟76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00號）、商業登記資料8張（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2至20，所有人陳帝嘉），及未入庫之U盾1個、銀聯卡19張、人事資料42本、筆記本1本、職掌表48張、拆帳表1張，均係供被告陳帝嘉、周泳吉、何子敬、王凱祈、徐士倫、柯懿昀、王俊穎、許少燁、林孝杰、嚴士淳、林義峰、尚宏豫、王羿文、杜家豪、方君平、關智仲、林俊宏、簡國能、鄭琮憲、李紫淇、張羽皓、呂佩純、林政智、郭沅學、馬安南、林怡廷、郭獻斌等人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所用或所生之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爰單獨聲請宣告沒收。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明定。另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本編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37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告陳帝嘉等因賭博案件，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1年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於111年5月19日確定，並於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業經本院核閱上開卷宗無訛，並有上開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查。
（二）本件扣案如附表一至附表三所示之物，為被告陳帝嘉等人犯本案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所用之物，經被告陳帝嘉等於偵查中均供陳明確（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7號卷〈下稱109偵197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289至292頁、第411至413頁、第449至473頁、第619至643頁），並有陳帝嘉簽立之切結書、說明書各1紙在卷可稽（見109偵197卷第415至417頁）。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被告杜家豪於警詢時稱係其個人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見109偵24664卷第62至63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諭知沒收之。就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2至21所示之物，被告陳帝嘉等人業於警詢或本院訊問時稱係翊銘公司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見109偵24665卷二第373至375頁、第421至423頁，本院卷第129至132頁）。就附表三所示之物，附表三編號1業據被告馬安南於警詢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翊銘公司提供，要核對收取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90至91頁）；附表三編號2所示銀聯卡19張，業據被告林怡廷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被告陳帝嘉提供，供收取網頁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00頁，109偵24665卷二第570頁）；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業據被告郭獻斌於警詢時供稱是公司人事資料建檔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64頁）。復經本院職權裁定翊銘公司參與沒收程序，翊銘公司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其知悉本件沒收程序，對於沒收沒有意見等語。是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物應為翊銘公司所有無正當理由提供予被告陳帝嘉等人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設備或相關物品，揆諸上開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3項諭知沒收之，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至於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因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書所載U盾數量為1個，惟扣案U盾共有「16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經本院於113年7月11日向聲請人發文函詢欲聲請沒收U盾係特定指何者，或數量有無誤載，聲請人迄至113年10月14日回覆「扣案物均扣自賭博網站機房，均係應聲請沒收之物，扣案U盾數量由貴院依職權認定」，未向本院就聲請沒收U盾之數量為任何更正，為免擅越、遵守不告不理原則、貫澈法院不得職權調查對被告不利事項之精神，本院亦無從擅依職權審究，聲請人既未釋明聲請沒收之U盾1個為扣案物中之何者，即難以特定分辨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55條之36第1項、第2項，第259條之1，刑法第3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表一：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電腦螢幕17台

		陳帝嘉

		1、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二第471頁至第477頁〉。
2、已拍賣變價，合計新臺幣28萬9000元（見110年度變價字第7號卷〈下稱110變價7卷〉第183頁至第192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0年12月21日中執和110年檢偵助執字第00000003號函附動產變價筆錄、得標人一覽表；110變價7卷第193至194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5237號收受贓證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
3、計電腦主機56台、電腦螢幕102台

		




		2

		電腦主機13台

		陳帝嘉

		


		




		3

		電腦主機1台

		何子敬

		


		




		4

		電腦螢幕2台

		何子敬

		


		




		5

		電腦主機1台

		周泳吉

		


		




		6

		電腦螢幕2台

		周泳吉

		


		




		7

		電腦主機1台

		王凱祈

		


		




		8

		電腦螢幕2台

		王凱祈

		


		




		9

		電腦主機1台

		徐士倫

		


		




		10

		電腦螢幕2台

		徐士倫

		


		




		11

		電腦主機1台

		柯懿昀

		


		




		12

		電腦螢幕2台

		柯懿昀

		


		




		13

		電腦主機1台

		王俊穎

		


		




		14

		電腦螢幕2台

		王俊穎

		


		




		15

		電腦主機1台

		許少燁

		


		




		16

		電腦螢幕2台

		許少燁

		


		




		17

		電腦主機1台

		林孝杰

		


		




		18

		電腦螢幕2台

		林孝杰

		


		




		19

		電腦主機1台

		嚴士淳

		


		




		20

		電腦螢幕2台

		嚴士淳

		


		




		21

		電腦主機1台

		尚宏豫

		


		




		22

		電腦螢幕2台

		尚宏豫

		


		




		23

		電腦主機1台

		王羿文

		


		




		24

		電腦螢幕2台

		王羿文

		


		




		25

		電腦螢幕2台

		林義峰

		


		




		26

		電腦主機1台

		林義峰

		


		




		27

		電腦主機1台

		呂佩純

		


		




		28

		電腦螢幕2台

		呂佩純

		


		




		29

		電腦主機1台

		林政智

		


		




		30

		電腦螢幕2台

		林政智

		


		




		31

		電腦主機1台

		馬安南

		


		




		32

		電腦螢幕2台

		馬安南

		


		




		33

		電腦主機1台

		郭沅學

		


		




		34

		電腦螢幕2台

		郭沅學

		


		




		35

		電腦主機1台

		林怡廷

		


		




		36

		電腦螢幕2台

		林怡廷

		


		




		37

		電腦主機1台

		郭獻斌

		


		




		38

		電腦螢幕2台

		郭獻斌

		


		




		39

		電腦主機1台

		何荊山

		


		




		40

		電腦螢幕2台

		何荊山

		


		




		41

		電腦主機1台

		張羽皓

		


		




		42

		電腦螢幕2台

		張羽皓

		


		




		43

		電腦主機1台

		李紫淇

		


		




		44

		電腦螢幕2台

		李紫淇

		


		




		45

		電腦主機1台

		鄭琮憲

		


		




		46

		電腦螢幕2台

		鄭琮憲

		


		




		47

		電腦主機1台

		林俊宏

		


		




		48

		電腦螢幕2台

		林俊宏

		


		




		49

		電腦主機1台

		簡國能

		


		




		50

		電腦螢幕2台

		簡國能

		


		




		51

		電腦主機1台

		方君平

		


		




		52

		電腦螢幕2台

		方君平

		


		




		53

		電腦主機1台

		關智仲

		


		




		54

		電腦螢幕2台

		關智仲

		


		




		55

		電腦主機17台

		杜家豪

		


		




		56

		電腦螢幕33台

		杜家豪

		


		








附表二：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筆記型電腦1台

		杜家豪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15頁〉。

		




		2

		印章2個

		陳帝嘉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27頁至第531頁〉。

		




		3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4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5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何子敬

		


		




		6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何子敬

		


		




		7

		小米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8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9

		OPPO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0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1

		APPLE平版電腦1台

		呂佩純

		


		




		12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政智

		


		




		13

		APPLE電腦1台

		陳帝嘉

		


		




		14

		APPLE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5

		ASUS筆記型電腦1台〈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6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陳帝嘉

		


		




		17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18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19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20

		硬碟76個

		陳帝嘉

		


		




		21

		商業登記資料8張

		陳帝嘉

		


		








附表三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拆帳表1張

		馬安南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2

		銀聯卡19張

		林怡廷



		




		3

		筆記本1本

		郭獻斌

		




		4

		人事資料42本

		郭獻斌

		




		5

		職掌表48張

		郭獻斌

		








附表四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U盾1個

		林怡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單聲沒字第2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帝嘉


            周泳吉


            何子敬


            王凱祈




            徐士倫


            柯懿昀


            王俊穎


            許少燁



            林孝杰



            嚴士淳


            林義峰


            尚崴凡（原名尚宏豫）



            王羿文


            杜家豪


            方君平


            關智仲


            林俊宏


            簡國能


            鄭琮憲


            李紫淇



            張羽皓


            呂佩純


            林政智



            郭沅學



            馬楷崴（原名馬安南）



            林怡廷



            郭獻斌


第  三  人  翊銘網路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琍敏


代  理  人  梁宵良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
64號、第24665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2年度執聲字第3156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聲請（如附表四所示之物）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帝嘉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
    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復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1年5月19日以111年
    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而確定，於112年5月18日緩起
    訴期滿未經撤銷。而本案在翊銘網路有限公司（下稱翊銘公
    司）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15樓之3、15樓之9辦公室，
    扣得之電腦主機56台、螢幕102部（見109年度偵字第24665
    號卷〈下稱109偵24665卷〉第471頁至第477頁，110年度委保
    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上述扣押物品業於偵查中經臺中地
    檢署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予以變價完畢，變價所
    得共計新臺幣28萬9000元）、筆記型電腦1台（見109偵2466
    5卷第515頁，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所有
    人杜家豪）、印章2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
    00號）、APPLE手機1支（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原聲請書
    誤載為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編號1至編號3，所有人陳帝
    嘉）、APPLE筆記型電腦1台、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
    清單編號4、5，所有人何子敬）、小米手機1支、APPLE手機
    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6、7，所有人徐士倫〈原聲請書
    誤載為徐世倫〉、OPPO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
    品清單編號8、9，所有人林孝杰、APPLE平版電腦1台（同上
    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0，所有人呂佩純）、華為手機1支（同
    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1，所有人林政智）、APPLE電腦1台、
    APPLE平版電腦1台、ASUS筆記型電腦〈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
    平版電腦〉1台、APPLE筆記型電腦1台、ASUS手機1支、ASUS
    手機1支、硬碟76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
    00號）、商業登記資料8張（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2至20
    ，所有人陳帝嘉），及未入庫之U盾1個、銀聯卡19張、人事
    資料42本、筆記本1本、職掌表48張、拆帳表1張，均係供被
    告陳帝嘉、周泳吉、何子敬、王凱祈、徐士倫、柯懿昀、王
    俊穎、許少燁、林孝杰、嚴士淳、林義峰、尚宏豫、王羿文
    、杜家豪、方君平、關智仲、林俊宏、簡國能、鄭琮憲、李
    紫淇、張羽皓、呂佩純、林政智、郭沅學、馬安南、林怡廷
    、郭獻斌等人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
    、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所用或所生之物，自應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爰單獨聲請宣告沒
    收。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
    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
    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
    第259條之1亦有明定。另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
    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
    序；第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
    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本編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
    ，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
    項、第3項、第455條之37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告陳帝嘉等因賭博案件，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
      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
      緩起訴處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1年度
      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於111年5月19日確定，並於
      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業經本院核閱上
      開卷宗無訛，並有上開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查。
（二）本件扣案如附表一至附表三所示之物，為被告陳帝嘉等人
      犯本案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所用之物，經被告陳帝嘉等於
      偵查中均供陳明確（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
      第197號卷〈下稱109偵197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289至
      292頁、第411至413頁、第449至473頁、第619至643頁）
      ，並有陳帝嘉簽立之切結書、說明書各1紙在卷可稽（見1
      09偵197卷第415至417頁）。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被
      告杜家豪於警詢時稱係其個人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見109偵24664卷第62至63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
      諭知沒收之。就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2至21所示之物，被
      告陳帝嘉等人業於警詢或本院訊問時稱係翊銘公司所有，
      供本案犯罪之用（見109偵24665卷二第373至375頁、第42
      1至423頁，本院卷第129至132頁）。就附表三所示之物，
      附表三編號1業據被告馬安南於警詢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
      有，翊銘公司提供，要核對收取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
      卷第90至91頁）；附表三編號2所示銀聯卡19張，業據被
      告林怡廷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被告陳帝
      嘉提供，供收取網頁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00頁
      ，109偵24665卷二第570頁）；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業據被告郭獻斌於警詢時供稱是公司人事資料建檔所用
      （見109偵24664卷第264頁）。復經本院職權裁定翊銘公
      司參與沒收程序，翊銘公司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其
      知悉本件沒收程序，對於沒收沒有意見等語。是如附表一
      、二、三所示之物應為翊銘公司所有無正當理由提供予被
      告陳帝嘉等人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設備或相關物品，揆諸上
      開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3項諭知沒收之，是本件聲
      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至於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因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書所載
      U盾數量為1個，惟扣案U盾共有「16個」（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
      第369至389頁），經本院於113年7月11日向聲請人發文函
      詢欲聲請沒收U盾係特定指何者，或數量有無誤載，聲請
      人迄至113年10月14日回覆「扣案物均扣自賭博網站機房
      ，均係應聲請沒收之物，扣案U盾數量由貴院依職權認定
      」，未向本院就聲請沒收U盾之數量為任何更正，為免擅
      越、遵守不告不理原則、貫澈法院不得職權調查對被告不
      利事項之精神，本院亦無從擅依職權審究，聲請人既未釋
      明聲請沒收之U盾1個為扣案物中之何者，即難以特定分辨
      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55條之36第1項、第2項，第259
    條之1，刑法第3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表一：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電腦螢幕17台 陳帝嘉 1、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二第471頁至第477頁〉。 2、已拍賣變價，合計新臺幣28萬9000元（見110年度變價字第7號卷〈下稱110變價7卷〉第183頁至第192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0年12月21日中執和110年檢偵助執字第00000003號函附動產變價筆錄、得標人一覽表；110變價7卷第193至194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5237號收受贓證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 3、計電腦主機56台、電腦螢幕102台  2 電腦主機13台 陳帝嘉   3 電腦主機1台 何子敬   4 電腦螢幕2台 何子敬   5 電腦主機1台 周泳吉   6 電腦螢幕2台 周泳吉   7 電腦主機1台 王凱祈   8 電腦螢幕2台 王凱祈   9 電腦主機1台 徐士倫   10 電腦螢幕2台 徐士倫   11 電腦主機1台 柯懿昀   12 電腦螢幕2台 柯懿昀   13 電腦主機1台 王俊穎   14 電腦螢幕2台 王俊穎   15 電腦主機1台 許少燁   16 電腦螢幕2台 許少燁   17 電腦主機1台 林孝杰   18 電腦螢幕2台 林孝杰   19 電腦主機1台 嚴士淳   20 電腦螢幕2台 嚴士淳   21 電腦主機1台 尚宏豫   22 電腦螢幕2台 尚宏豫   23 電腦主機1台 王羿文   24 電腦螢幕2台 王羿文   25 電腦螢幕2台 林義峰   26 電腦主機1台 林義峰   27 電腦主機1台 呂佩純   28 電腦螢幕2台 呂佩純   29 電腦主機1台 林政智   30 電腦螢幕2台 林政智   31 電腦主機1台 馬安南   32 電腦螢幕2台 馬安南   33 電腦主機1台 郭沅學   34 電腦螢幕2台 郭沅學   35 電腦主機1台 林怡廷   36 電腦螢幕2台 林怡廷   37 電腦主機1台 郭獻斌   38 電腦螢幕2台 郭獻斌   39 電腦主機1台 何荊山   40 電腦螢幕2台 何荊山   41 電腦主機1台 張羽皓   42 電腦螢幕2台 張羽皓   43 電腦主機1台 李紫淇   44 電腦螢幕2台 李紫淇   45 電腦主機1台 鄭琮憲   46 電腦螢幕2台 鄭琮憲   47 電腦主機1台 林俊宏   48 電腦螢幕2台 林俊宏   49 電腦主機1台 簡國能   50 電腦螢幕2台 簡國能   51 電腦主機1台 方君平   52 電腦螢幕2台 方君平   53 電腦主機1台 關智仲   54 電腦螢幕2台 關智仲   55 電腦主機17台 杜家豪   56 電腦螢幕33台 杜家豪   
附表二：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筆記型電腦1台 杜家豪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15頁〉。  2 印章2個 陳帝嘉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27頁至第531頁〉。  3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4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5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何子敬   6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何子敬   7 小米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8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9 OPPO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0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1 APPLE平版電腦1台 呂佩純   12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政智   13 APPLE電腦1台 陳帝嘉   14 APPLE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5 ASUS筆記型電腦1台〈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6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陳帝嘉   17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18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19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20 硬碟76個 陳帝嘉   21 商業登記資料8張 陳帝嘉   
附表三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拆帳表1張 馬安南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2 銀聯卡19張 林怡廷   3 筆記本1本 郭獻斌  4 人事資料42本 郭獻斌  5 職掌表48張 郭獻斌  
附表四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U盾1個 林怡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單聲沒字第2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帝嘉




            周泳吉




            何子敬




            王凱祈








            徐士倫




            柯懿昀




            王俊穎




            許少燁






            林孝杰






            嚴士淳




            林義峰




            尚崴凡（原名尚宏豫）






            王羿文




            杜家豪




            方君平




            關智仲




            林俊宏




            簡國能




            鄭琮憲




            李紫淇






            張羽皓




            呂佩純




            林政智






            郭沅學






            馬楷崴（原名馬安南）






            林怡廷






            郭獻斌




第  三  人  翊銘網路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琍敏




代  理  人  梁宵良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2年度執聲字第3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聲請（如附表四所示之物）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帝嘉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1年5月19日以111年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而確定，於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本案在翊銘網路有限公司（下稱翊銘公司）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15樓之3、15樓之9辦公室，扣得之電腦主機56台、螢幕102部（見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下稱109偵24665卷〉第471頁至第477頁，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上述扣押物品業於偵查中經臺中地檢署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予以變價完畢，變價所得共計新臺幣28萬9000元）、筆記型電腦1台（見109偵24665卷第515頁，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所有人杜家豪）、印章2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號）、APPLE手機1支（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原聲請書誤載為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編號1至編號3，所有人陳帝嘉）、APPLE筆記型電腦1台、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4、5，所有人何子敬）、小米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6、7，所有人徐士倫〈原聲請書誤載為徐世倫〉、OPPO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8、9，所有人林孝杰、APPLE平版電腦1台（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0，所有人呂佩純）、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1，所有人林政智）、APPLE電腦1台、APPLE平版電腦1台、ASUS筆記型電腦〈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APPLE筆記型電腦1台、ASUS手機1支、ASUS手機1支、硬碟76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00號）、商業登記資料8張（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2至20，所有人陳帝嘉），及未入庫之U盾1個、銀聯卡19張、人事資料42本、筆記本1本、職掌表48張、拆帳表1張，均係供被告陳帝嘉、周泳吉、何子敬、王凱祈、徐士倫、柯懿昀、王俊穎、許少燁、林孝杰、嚴士淳、林義峰、尚宏豫、王羿文、杜家豪、方君平、關智仲、林俊宏、簡國能、鄭琮憲、李紫淇、張羽皓、呂佩純、林政智、郭沅學、馬安南、林怡廷、郭獻斌等人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所用或所生之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爰單獨聲請宣告沒收。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明定。另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本編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37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告陳帝嘉等因賭博案件，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1年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於111年5月19日確定，並於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業經本院核閱上開卷宗無訛，並有上開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查。
（二）本件扣案如附表一至附表三所示之物，為被告陳帝嘉等人犯本案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所用之物，經被告陳帝嘉等於偵查中均供陳明確（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7號卷〈下稱109偵197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289至292頁、第411至413頁、第449至473頁、第619至643頁），並有陳帝嘉簽立之切結書、說明書各1紙在卷可稽（見109偵197卷第415至417頁）。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被告杜家豪於警詢時稱係其個人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見109偵24664卷第62至63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諭知沒收之。就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2至21所示之物，被告陳帝嘉等人業於警詢或本院訊問時稱係翊銘公司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見109偵24665卷二第373至375頁、第421至423頁，本院卷第129至132頁）。就附表三所示之物，附表三編號1業據被告馬安南於警詢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翊銘公司提供，要核對收取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90至91頁）；附表三編號2所示銀聯卡19張，業據被告林怡廷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被告陳帝嘉提供，供收取網頁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00頁，109偵24665卷二第570頁）；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業據被告郭獻斌於警詢時供稱是公司人事資料建檔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64頁）。復經本院職權裁定翊銘公司參與沒收程序，翊銘公司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其知悉本件沒收程序，對於沒收沒有意見等語。是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物應為翊銘公司所有無正當理由提供予被告陳帝嘉等人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設備或相關物品，揆諸上開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3項諭知沒收之，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至於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因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書所載U盾數量為1個，惟扣案U盾共有「16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經本院於113年7月11日向聲請人發文函詢欲聲請沒收U盾係特定指何者，或數量有無誤載，聲請人迄至113年10月14日回覆「扣案物均扣自賭博網站機房，均係應聲請沒收之物，扣案U盾數量由貴院依職權認定」，未向本院就聲請沒收U盾之數量為任何更正，為免擅越、遵守不告不理原則、貫澈法院不得職權調查對被告不利事項之精神，本院亦無從擅依職權審究，聲請人既未釋明聲請沒收之U盾1個為扣案物中之何者，即難以特定分辨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55條之36第1項、第2項，第259條之1，刑法第3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表一：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電腦螢幕17台

		陳帝嘉

		1、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二第471頁至第477頁〉。
2、已拍賣變價，合計新臺幣28萬9000元（見110年度變價字第7號卷〈下稱110變價7卷〉第183頁至第192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0年12月21日中執和110年檢偵助執字第00000003號函附動產變價筆錄、得標人一覽表；110變價7卷第193至194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5237號收受贓證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
3、計電腦主機56台、電腦螢幕102台

		




		2

		電腦主機13台

		陳帝嘉

		


		




		3

		電腦主機1台

		何子敬

		


		




		4

		電腦螢幕2台

		何子敬

		


		




		5

		電腦主機1台

		周泳吉

		


		




		6

		電腦螢幕2台

		周泳吉

		


		




		7

		電腦主機1台

		王凱祈

		


		




		8

		電腦螢幕2台

		王凱祈

		


		




		9

		電腦主機1台

		徐士倫

		


		




		10

		電腦螢幕2台

		徐士倫

		


		




		11

		電腦主機1台

		柯懿昀

		


		




		12

		電腦螢幕2台

		柯懿昀

		


		




		13

		電腦主機1台

		王俊穎

		


		




		14

		電腦螢幕2台

		王俊穎

		


		




		15

		電腦主機1台

		許少燁

		


		




		16

		電腦螢幕2台

		許少燁

		


		




		17

		電腦主機1台

		林孝杰

		


		




		18

		電腦螢幕2台

		林孝杰

		


		




		19

		電腦主機1台

		嚴士淳

		


		




		20

		電腦螢幕2台

		嚴士淳

		


		




		21

		電腦主機1台

		尚宏豫

		


		




		22

		電腦螢幕2台

		尚宏豫

		


		




		23

		電腦主機1台

		王羿文

		


		




		24

		電腦螢幕2台

		王羿文

		


		




		25

		電腦螢幕2台

		林義峰

		


		




		26

		電腦主機1台

		林義峰

		


		




		27

		電腦主機1台

		呂佩純

		


		




		28

		電腦螢幕2台

		呂佩純

		


		




		29

		電腦主機1台

		林政智

		


		




		30

		電腦螢幕2台

		林政智

		


		




		31

		電腦主機1台

		馬安南

		


		




		32

		電腦螢幕2台

		馬安南

		


		




		33

		電腦主機1台

		郭沅學

		


		




		34

		電腦螢幕2台

		郭沅學

		


		




		35

		電腦主機1台

		林怡廷

		


		




		36

		電腦螢幕2台

		林怡廷

		


		




		37

		電腦主機1台

		郭獻斌

		


		




		38

		電腦螢幕2台

		郭獻斌

		


		




		39

		電腦主機1台

		何荊山

		


		




		40

		電腦螢幕2台

		何荊山

		


		




		41

		電腦主機1台

		張羽皓

		


		




		42

		電腦螢幕2台

		張羽皓

		


		




		43

		電腦主機1台

		李紫淇

		


		




		44

		電腦螢幕2台

		李紫淇

		


		




		45

		電腦主機1台

		鄭琮憲

		


		




		46

		電腦螢幕2台

		鄭琮憲

		


		




		47

		電腦主機1台

		林俊宏

		


		




		48

		電腦螢幕2台

		林俊宏

		


		




		49

		電腦主機1台

		簡國能

		


		




		50

		電腦螢幕2台

		簡國能

		


		




		51

		電腦主機1台

		方君平

		


		




		52

		電腦螢幕2台

		方君平

		


		




		53

		電腦主機1台

		關智仲

		


		




		54

		電腦螢幕2台

		關智仲

		


		




		55

		電腦主機17台

		杜家豪

		


		




		56

		電腦螢幕33台

		杜家豪

		


		








附表二：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筆記型電腦1台

		杜家豪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15頁〉。

		




		2

		印章2個

		陳帝嘉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27頁至第531頁〉。

		




		3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4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5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何子敬

		


		




		6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何子敬

		


		




		7

		小米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8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9

		OPPO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0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1

		APPLE平版電腦1台

		呂佩純

		


		




		12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政智

		


		




		13

		APPLE電腦1台

		陳帝嘉

		


		




		14

		APPLE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5

		ASUS筆記型電腦1台〈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6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陳帝嘉

		


		




		17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18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19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20

		硬碟76個

		陳帝嘉

		


		




		21

		商業登記資料8張

		陳帝嘉

		


		








附表三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拆帳表1張

		馬安南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2

		銀聯卡19張

		林怡廷



		




		3

		筆記本1本

		郭獻斌

		




		4

		人事資料42本

		郭獻斌

		




		5

		職掌表48張

		郭獻斌

		








附表四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U盾1個

		林怡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單聲沒字第2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帝嘉


            周泳吉


            何子敬


            王凱祈




            徐士倫


            柯懿昀


            王俊穎


            許少燁



            林孝杰



            嚴士淳


            林義峰


            尚崴凡（原名尚宏豫）



            王羿文


            杜家豪


            方君平


            關智仲


            林俊宏


            簡國能


            鄭琮憲


            李紫淇



            張羽皓


            呂佩純


            林政智



            郭沅學



            馬楷崴（原名馬安南）



            林怡廷



            郭獻斌


第  三  人  翊銘網路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琍敏


代  理  人  梁宵良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2年度執聲字第3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聲請（如附表四所示之物）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帝嘉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1年5月19日以111年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而確定，於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本案在翊銘網路有限公司（下稱翊銘公司）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15樓之3、15樓之9辦公室，扣得之電腦主機56台、螢幕102部（見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下稱109偵24665卷〉第471頁至第477頁，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上述扣押物品業於偵查中經臺中地檢署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予以變價完畢，變價所得共計新臺幣28萬9000元）、筆記型電腦1台（見109偵24665卷第515頁，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所有人杜家豪）、印章2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號）、APPLE手機1支（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原聲請書誤載為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編號1至編號3，所有人陳帝嘉）、APPLE筆記型電腦1台、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4、5，所有人何子敬）、小米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6、7，所有人徐士倫〈原聲請書誤載為徐世倫〉、OPPO手機1支、APPLE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8、9，所有人林孝杰、APPLE平版電腦1台（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0，所有人呂佩純）、華為手機1支（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1，所有人林政智）、APPLE電腦1台、APPLE平版電腦1台、ASUS筆記型電腦〈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APPLE筆記型電腦1台、ASUS手機1支、ASUS手機1支、硬碟76個、台新銀行存摺1本（帳號00000000000000號）、商業登記資料8張（同上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2至20，所有人陳帝嘉），及未入庫之U盾1個、銀聯卡19張、人事資料42本、筆記本1本、職掌表48張、拆帳表1張，均係供被告陳帝嘉、周泳吉、何子敬、王凱祈、徐士倫、柯懿昀、王俊穎、許少燁、林孝杰、嚴士淳、林義峰、尚宏豫、王羿文、杜家豪、方君平、關智仲、林俊宏、簡國能、鄭琮憲、李紫淇、張羽皓、呂佩純、林政智、郭沅學、馬安南、林怡廷、郭獻斌等人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所用或所生之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爰單獨聲請宣告沒收。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明定。另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本編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37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本件被告陳帝嘉等因賭博案件，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97號、第198號、第24664號、第24665號為緩起訴處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1年度上職議字第2207號駁回再議，於111年5月19日確定，並於112年5月18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業經本院核閱上開卷宗無訛，並有上開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查。
（二）本件扣案如附表一至附表三所示之物，為被告陳帝嘉等人犯本案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所用之物，經被告陳帝嘉等於偵查中均供陳明確（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7號卷〈下稱109偵197卷，以下命名規則相同〉第289至292頁、第411至413頁、第449至473頁、第619至643頁），並有陳帝嘉簽立之切結書、說明書各1紙在卷可稽（見109偵197卷第415至417頁）。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被告杜家豪於警詢時稱係其個人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見109偵24664卷第62至63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諭知沒收之。就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2至21所示之物，被告陳帝嘉等人業於警詢或本院訊問時稱係翊銘公司所有，供本案犯罪之用（見109偵24665卷二第373至375頁、第421至423頁，本院卷第129至132頁）。就附表三所示之物，附表三編號1業據被告馬安南於警詢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翊銘公司提供，要核對收取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90至91頁）；附表三編號2所示銀聯卡19張，業據被告林怡廷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是翊銘公司所有，被告陳帝嘉提供，供收取網頁租金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00頁，109偵24665卷二第570頁）；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業據被告郭獻斌於警詢時供稱是公司人事資料建檔所用（見109偵24664卷第264頁）。復經本院職權裁定翊銘公司參與沒收程序，翊銘公司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其知悉本件沒收程序，對於沒收沒有意見等語。是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物應為翊銘公司所有無正當理由提供予被告陳帝嘉等人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設備或相關物品，揆諸上開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3項諭知沒收之，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至於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因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書所載U盾數量為1個，惟扣案U盾共有「16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經本院於113年7月11日向聲請人發文函詢欲聲請沒收U盾係特定指何者，或數量有無誤載，聲請人迄至113年10月14日回覆「扣案物均扣自賭博網站機房，均係應聲請沒收之物，扣案U盾數量由貴院依職權認定」，未向本院就聲請沒收U盾之數量為任何更正，為免擅越、遵守不告不理原則、貫澈法院不得職權調查對被告不利事項之精神，本院亦無從擅依職權審究，聲請人既未釋明聲請沒收之U盾1個為扣案物中之何者，即難以特定分辨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55條之36第1項、第2項，第259條之1，刑法第3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表一：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電腦螢幕17台 陳帝嘉 1、110年度委保字第75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5號卷二第471頁至第477頁〉。 2、已拍賣變價，合計新臺幣28萬9000元（見110年度變價字第7號卷〈下稱110變價7卷〉第183頁至第192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0年12月21日中執和110年檢偵助執字第00000003號函附動產變價筆錄、得標人一覽表；110變價7卷第193至194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5237號收受贓證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 3、計電腦主機56台、電腦螢幕102台  2 電腦主機13台 陳帝嘉   3 電腦主機1台 何子敬   4 電腦螢幕2台 何子敬   5 電腦主機1台 周泳吉   6 電腦螢幕2台 周泳吉   7 電腦主機1台 王凱祈   8 電腦螢幕2台 王凱祈   9 電腦主機1台 徐士倫   10 電腦螢幕2台 徐士倫   11 電腦主機1台 柯懿昀   12 電腦螢幕2台 柯懿昀   13 電腦主機1台 王俊穎   14 電腦螢幕2台 王俊穎   15 電腦主機1台 許少燁   16 電腦螢幕2台 許少燁   17 電腦主機1台 林孝杰   18 電腦螢幕2台 林孝杰   19 電腦主機1台 嚴士淳   20 電腦螢幕2台 嚴士淳   21 電腦主機1台 尚宏豫   22 電腦螢幕2台 尚宏豫   23 電腦主機1台 王羿文   24 電腦螢幕2台 王羿文   25 電腦螢幕2台 林義峰   26 電腦主機1台 林義峰   27 電腦主機1台 呂佩純   28 電腦螢幕2台 呂佩純   29 電腦主機1台 林政智   30 電腦螢幕2台 林政智   31 電腦主機1台 馬安南   32 電腦螢幕2台 馬安南   33 電腦主機1台 郭沅學   34 電腦螢幕2台 郭沅學   35 電腦主機1台 林怡廷   36 電腦螢幕2台 林怡廷   37 電腦主機1台 郭獻斌   38 電腦螢幕2台 郭獻斌   39 電腦主機1台 何荊山   40 電腦螢幕2台 何荊山   41 電腦主機1台 張羽皓   42 電腦螢幕2台 張羽皓   43 電腦主機1台 李紫淇   44 電腦螢幕2台 李紫淇   45 電腦主機1台 鄭琮憲   46 電腦螢幕2台 鄭琮憲   47 電腦主機1台 林俊宏   48 電腦螢幕2台 林俊宏   49 電腦主機1台 簡國能   50 電腦螢幕2台 簡國能   51 電腦主機1台 方君平   52 電腦螢幕2台 方君平   53 電腦主機1台 關智仲   54 電腦螢幕2台 關智仲   55 電腦主機17台 杜家豪   56 電腦螢幕33台 杜家豪   
附表二：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筆記型電腦1台 杜家豪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15頁〉。  2 印章2個 陳帝嘉 111年度保管字第1459號扣押物品清單〈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527頁至第531頁〉。  3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4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5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何子敬   6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何子敬   7 小米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8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徐士倫   9 OPPO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0 APPL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孝杰   11 APPLE平版電腦1台 呂佩純   12 華為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政智   13 APPLE電腦1台 陳帝嘉   14 APPLE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5 ASUS筆記型電腦1台〈原聲請書誤載為ASUS平版電腦1台〉 陳帝嘉   16 APPLE筆記型電腦1台 陳帝嘉   17 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1本 陳帝嘉   18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19 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帝嘉   20 硬碟76個 陳帝嘉   21 商業登記資料8張 陳帝嘉   
附表三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拆帳表1張 馬安南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2 銀聯卡19張 林怡廷   3 筆記本1本 郭獻斌  4 人事資料42本 郭獻斌  5 職掌表48張 郭獻斌  
附表四
編號 物品 所有人/提出人 備註  1 U盾1個 林怡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109年度偵字第24664號卷第369至389頁〉  





